
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》、《公司独立董

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作为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

独立董事，本着认真、负责的态度，现对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

九次会议《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、《关于筹划重

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》做出独立判断，现发表如下意见：  

  1、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延期复牌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《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申请延

期复牌的议案》我们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进行了了解，本次重大资产重

组停牌期间，公司及各中介机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事项开展了大量的工

作，财务顾问及其它中介机构对拟购买的标的资产正进行尽职调查、审计、评估

等工作，并根据上市公司在公司治理、财务制度等方面的法律法规，对标的资产

的相关问题提出了规范意见。且公司董事会在股票停牌期间，根据《上市公司重

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

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，在公司股票停牌期间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

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。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。

为保证公司信息披露的公平，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，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动，公

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事宜。 

2、《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的独立意见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关于《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增加综合授

信额度的议案》，公司拟在2015年度向浙商银行台州临海支行、宁波银行台州分行、

中国光大银行台州支行、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省三门县支行、浙江三门银座村镇

银行、招商银行三门县支行申请增加不超过3亿元的综合授信额度。 

公司为满足日常经营过程中流动资金的需要，取得银行一定的授信额度，有利



于促进公司现有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和新业务的快速实施。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

公司向上述银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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